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社團法人中華民國牙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

福利基金管理委員會

會員子女教育協助辦法

(84.04.23) 第五屆第三次會員代表大會核定通過
(89.05.07) 第七屆第二次會員代表大會修正通過
(94.09.25) 第九屆第一次福利基金管理委員會暨
社會運動基金管理委員會聯席會修正通過
(94.09.25) 第九屆第二次理事會備查通過

(95.05.07) 第九屆第二次會員代表大會修正通過
	第 一 條　本辦法依據本公會福利基金管理委員會施行辦法第廿一、廿七條之規定訂定之。

第 二 條　補助對象：

　　　　　第一項　凡加入本福利基金會之會員英年早逝，其子女就讀國內各級公私立學校者。

　　　　　第二項　凡加入本福利基金會之會員發生重大事故，因而殘廢或因重病不能繼續執行業務，其子女就讀國內各級公私立學校者。

　　　　　第三項　有下列情事之一者，不予補助：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一、未具學籍之學校或補習班學生。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二、就讀公私立中等以上學校夜間部之選讀生。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三、其子女已有職業而能自謀生活或雖無職業但已結婚者。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四、就讀研究所者。

第 三 條　補助之申請：申請核准後最高以三年為限。

第 四 條　補助金額：

　　　　　第一項　每人每名子女每學期以壹萬元為上限。

　　　　　第二項　依據提出學雜費註冊證明單補助之。

第 五 條　申請辦法：

以上教育補助，由指定受益人或會員本人於六個月內檢齊下列有關文件，交由各縣市會員公會審查後向本委員會提出申請，

經本委員會審議通過後給付，逾期不受理。

　　　　　第一項　第二條第一項檢具當學期在學證明書，或繳費收據，並附全戶戶籍謄本。

　　　　　第二項　第二條第二項檢具當學期在學證明書或繳費收據，並附全戶戶籍謄本及傷殘或住院證明。

　　　　　第三項　凡家境清寒需先預支註冊者，得由各縣市會員公會理事長具結保證先行預支，再於期限內檢具有關文件審議。

第 六 條　補助金之經費由本會福利基金項下支出。

第 七 條　本辦法由福利基金管理委員會擬定議決，提請理事會備查，並送會員大會通過後實施，修改時亦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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